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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法典》实施以来，基层社会治理在法律适用中面临多重困境，包括法律与实际应用脱节、多元利益

冲突加剧以及基层执法难度提升。法律条文的普适性与基层复杂多样的实际情况难以匹配，导致在物权

纠纷、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冲突等方面，难以找到统一的解决方式。同时，基层治理中的利益纠纷日趋

复杂，公共资源分配和物业管理等问题频频引发居民矛盾，而执法资源的不足和专业知识缺乏，进一步

制约法律的实际执行。为应对这些困境，提出增强普法教育覆盖、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提升基层

执法能力、推动社区共治机制的策略，以期在基层建立更加有效的法治体系。这些策略不仅有助于加强

基层居民的法律意识，也能提高治理的精准性和效率，为构建和谐社区提供法治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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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ivil Code”,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has faced multiple di-
lemmas in the application of law, including 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law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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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nsification of multiple interest conflicts and the difficulty of grass-roots law enforcement. It 
is difficult to match the universality of legal provisions with the complex and diverse actual situa-
tion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which leads to the difficulty in finding a unified solution in real right 
disputes, conflicts between public interests and individual rights. At the same time, the interest dis-
putes in grass-roots governance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complicated, and problems such as 
the allocation of public resources and property management frequently cause conflicts among res-
idents, while the lack of law enforcement resources an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further restricts 
the actual implementation of the law. In order to deal with these dilemma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trategies, such as strengthening the coverage of legal education, constructing diversified dis-
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s, improving the ability of grass-roots law enforcement and promoting 
the mechanism of community co-governance, in order to establish a more effective rule of law sys-
tem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These strategies not only help to strengthen the legal awareness of 
grass-roots residents, but also improve the accuracy and efficiency of governance and provide legal 
support for building a harmonious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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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民法典》的颁布实施，基层社会治理在法治化进程中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然而，实际应用

中，基层治理面临法律与实践脱节的困境，法律条文的普适性与地方多样化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1]。
近年来，随着城乡一体化和社区治理的不断深入，居民的利益诉求变得更加多元化，邻里关系、物业管

理、土地权属等问题复杂化趋势明显。尤其是在利益冲突调解和公共事务处理方面，公共利益与个人权

利的平衡成为基层治理中的核心难题[2]。 
现阶段，基层治理的法律适用面临多种制约因素，包括执法资源不足、法律宣传不全面、居民法律

意识薄弱等问题，这些因素导致民事纠纷在解决过程中效果有限[3]。近年来，针对基层治理困境的研究

逐渐增多，但在如何提升法律条文的执行力、如何构建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等方面，依然存在方法与

实效之间的差距[4]。因此，在深入理解《民法典》的基础上，结合基层社会的实际情况，探索更加适用

的法律应用策略，对于推动基层治理的法治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2. 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法律困境 

2.1. 法律与实践脱节 

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法律与实际应用存在显著脱节的现象，这种脱节不仅影响法律的执行效果，也

给基层治理带来诸多难题。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虽然法律条文明确了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基本框

架，但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基层治理往往面临操作性不足、执行困难等问题，导致法律保护与实际需求

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法律条文与基层实际情况存在脱节，具体表现为法律规范的普适性和基层实际情况的多样性之间的

矛盾[5]。《民法典》作为一部综合性法典，其制定之初以普遍适用为目标，侧重于广泛性的制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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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各地基层治理环境、居民法律意识以及治理能力的差异，法律条文的普适性在执行过程中遇

到诸多挑战。如物权纠纷在城市与农村地区存在明显不同的表现形式，城市社区由于物业管理较为完善，

物权纠纷主要集中在邻里噪音、停车等细节问题上；而农村地区则更多涉及宅基地、耕地等基础性土地

使用权问题。法律规范的统一性在面对这些差异化需求时，难以充分回应基层社会的实际问题，导致了

治理效果打折扣。 
另外，基层执行者对法律的理解偏差也加剧了法律与实践的脱节问题。《民法典》第 135 条至第 138

条对民事法律行为的形式与意思表示的生效作出明确规定，但在具体适用时，基层工作人员在对合同形

式及意思表示的生效条件上可能会出现误解或疏漏。例如，基层社区在处理合同纠纷时，可能未能准确

把握“默示合同”或“数据电文”形式的意思表示生效条件，导致居民权利无法得到及时保护。这一现象

反映出基层治理中法律知识储备的薄弱，且执法者在操作过程中存在规范性和准确性欠缺的问题。 
因此，法律与实践脱节的困境根植于法律规范的普适性与基层实际情况的差异、基层执行者对法律

的理解偏差以及基层资源的不足。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加强法律在基层的宣传力度，提升执法人员的

法律素养，同时增加基层司法资源配置，以此实现法律与基层实际治理需求的有效衔接。 

2.2. 多元利益冲突 

在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多元利益冲突问题尤为突出，尤其体现在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的冲突方面。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区居民的利益诉求逐渐多样化，而这些利益诉求在实际执行中往往产生冲突，

导致基层治理面临较大的压力。特别是在社区公共利益与居民个人权利的界定方面，由于法律条文的解

释存在一定模糊地带，基层管理者在处理具体纠纷时难以做到统一标准，这也为基层治理带来了法律适

用上的难题。 
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的冲突直接影响到社区和谐。在基层社会治理中，邻里纠纷因多元利益冲突而

屡见不鲜，噪音扰民、侵占通道、违章搭建等行为时常引发居民间的矛盾。《民法典》第 286 条明确规

定，业主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并在行为上符合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要求。同时，对

于物业服务企业或其他管理人执行政府依法实施的应急处置措施和其他管理措施，业主也应依法配合。

第 286 条进一步赋予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权利，针对任意弃置垃圾、排放污染物、噪声扰民、违规饲

养动物、侵占公共通道、拒缴物业费等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可依照法律、法规及管理规约，要求

行为人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并赔偿损失。 
在基层治理中，利益冲突不仅限于个人之间的纠纷，还涉及到按份共有财产的管理和使用。如在小

区物业管理和公共设施维护中，物业公司在履行管理职责时，常需作出涉及公共利益的决策，可能会影

响到个别居民的生活权益。物业公司在小区公共区域进行改造或重新规划时，可能会对部分居民的出行

或停车造成不便。《民法典》第 298 条规定了按份共有的管理原则，即各共有人按照份额对共有财产享

有所有权，整体财产的处分需全体共有人的一致同意。这为按份共有财产的管理提供了法律依据，明确

了共有人在使用和管理共有财产时的权责分配[6]。在实践中，基层治理者可以依照第 298 条的规定，在

涉及按份共有财产的决策中，确保共有人合理行使权利。通过引导居民共同参与共有财产的管理与决策，

基层治理者可增强社区治理的透明度，减少因决策不公导致的利益冲突。这不仅保障共有人对共有财产

的独立所有权，同时也避免物业管理中的决策冲突，更好地协调公共利益和个体权益之间的关系。 

2.3. 法律适用的基层执行难度 

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基层司法资源的匮乏、法律宣传不到位，以及普法教育不足，导致部分居民对

《民法典》的理解有限，难以有效利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特别是在许多偏远乡村地区，居民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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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的法律问题时，往往无法获得及时、专业的法律帮助，致使部分纠纷得不到妥善解决。许多乡镇的

司法机构人员配置不足，法务人员数量偏少，且专业素质参差不齐，难以应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矛盾。如

在处理农村土地经营权相关的纠纷时，法律适用需要依据《民法典》第 322 条的规定。该条款明确了农

村土地的土地经营权可以抵押，适应了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扩大了抵押财产的范围。然而，由于基层

司法人员数量不足，难以及时指导居民正确理解并依法行使土地经营权的抵押权，使得一些土地经营权

抵押纠纷无法得到妥善解决。基层司法资源的匮乏往往导致法律解释不充分，居民缺乏合法路径，进而

只能依赖传统习俗或非正式的调解方式，影响了法治实施的规范性。 
在讨论基层法律适用难度时，以《民法典》第 193 条为例。该条款规定了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方式、

地点和时间，要求债务人在债务履行中遵循诚实信用、约定优先以及合理性原则。然而，由于基层法律

宣传和普法教育不足，许多居民对债务履行的具体要求和标准不够熟悉，导致在借贷关系中无法合理维

护自身权益。在实践中，农村地区居民在签订借贷或买卖协议时，往往缺乏对债务履行相关细节的明确

约定，导致履行过程中产生纠纷。如债务人未按约定的时间或地点还款，或履行方式不符合约定，债权

人虽有权要求其履行，但由于对法律规定不熟悉，缺乏有效的追偿途径，最终权益受损。《民法典》第

193 条在约定不明时要求按照交易习惯履行，但许多居民对该交易习惯理解不足，导致在履行地点、时间

和方式上产生分歧，进一步加剧了纠纷解决的难度。此外，债务履行的过程中，法律条款中的“合理性”

原则要求债务人必须按合理期限或商业习惯履行义务，但在具体执行中，这一“合理”标准往往因地区

差异而难以统一。部分基层司法人员受限于资源和人手不足，难以及时对每个债务纠纷提供具体指导，

致使居民对债务履行的合法路径缺乏清晰认识，仅依赖乡村习俗或亲友协商解决债务问题[7]。这不仅无

法有效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还可能引发信任问题，导致更多债务纠纷的累积。 

3. 法律困境的成因分析 

3.1. 法条理解与法律意识的不足 

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居民对《民法典》中法条的理解不足和法律意识薄弱，尤其在涉及营利法人的

权利与责任方面，导致诸多潜在的法律风险，影响了法治的有效落实。《民法典》第 83 条明确规定，营

利法人的出资人不得滥用出资人权利以损害法人或其他出资人的利益；若出资人滥用权利造成法人或其

他出资人损失，则应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同时，该条款还强调，出资人不得滥用法人独立地位和出资人

有限责任，以损害法人债权人的利益。若出资人通过滥用法人独立地位和出资人有限责任来逃避债务并

严重损害法人债权人利益的，需对法人债务承担连带责任[8]。 
然而，在基层社会中，许多小型企业和农户合作社的出资人对此条款缺乏充分的理解。部分出资人

错误地认为，只要通过法人形式来设立公司或合作社，便可实现对个人财产的完全保护，忽视了在特定

情况下出资人也需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律规定。比如，某些出资人利用公司独立法人地位将个人债务转移

到公司名下，试图以公司破产逃避偿还债务的责任，而这正是《民法典》第 83 条所禁止的行为。此类滥

用法人独立地位的行为不仅损害了债权人的合法利益，还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扰乱了基层社会的经济

秩序[9]。 
同时，部分出资人在公司经营中滥用出资人权利，将个人利益置于公司整体利益之上，进而损害法

人或其他出资人的合法权益。例如，在公司资金紧张的情况下，有些出资人未能公平合理地分配公司资

源，而是优先转移公司资产以保障个人投资收益，导致其他出资人利益受损。由于对《民法典》第 83 条

缺乏理解，出资人可能未认识到这种行为已构成对出资人权利的滥用，并可能面临民事责任。这一问题

在基层地区尤为突出，因法律意识不足而导致的出资人利益冲突，进一步加剧了基层治理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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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基层执法机构的局限性 

《民法典》在基层执行过程中，执法机构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执法资源有限、执法能力与专业知识

不足、跨部门协调困难等方面，导致民事案件的处理效率和准确性受限。首先，执法资源的不足使得基

层机构难以应对大量民事案件。例如，公安机关在处理高空抛物等行为时，虽有明确的管辖权，但因警

力有限，难以全面应对所有相关事件。其次，执法人员的专业知识不足也是限制因素，特别是在处理复

杂的民事案件时，如市场监管部门处理涉及新药临床试验的案件，这类案件往往需要专业的医学和法律

知识，而非单一的行政执法技能。此外，《民法典》的条文复杂性和多样性，要求执法人员具备较高的法

律素养，以准确适用相关条款，但许多基层执法人员在理解和应用法律条文时存在困难。并且由于跨部

门协调的挑战也进一步加大了执行难度，如生态环境部门和自然资源部门在处理生态损害赔偿时，需要

多个部门协同合作，增加了执行的时间和复杂性[10]。为解决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加强执法培训、优化资

源配置、建立跨部门协作机制以及利用现代技术手段提升执法效率。 

3.3.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缺失 

在《民法典》的执行中，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缺失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一大障碍，尤其是在涉及

数据和网络虚拟财产的纠纷中更加明显。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数据和虚拟财产纠纷逐渐增多，但传统

的纠纷解决方式难以应对这些新兴问题。《民法典》第 127 条虽明确了对数据和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

但在实际操作中，基层治理机制缺乏专门应对这些复杂纠纷的多元化解决手段。目前，基层纠纷处理通

常依赖于社区调解、民间调解和地方司法机构，但这些传统调解方式在面对数据、虚拟财产等新型问题

时显得力不从心[11]。基层社区缺少能够处理网络和技术类纠纷的专业人员，导致居民在遇到网络财产纠

纷时，难以获得有效的法律支持。比如，虚拟财产被侵占或账号被盗的情况频繁发生，但在缺乏专业调

解员和纠纷解决机制的情况下，许多问题只能依赖于自行协商或向上级部门反映[12]。 

4. 应对策略与法律优化路径 

4.1. 完善基层法律宣传与普法教育 

为提升基层居民对《民法典》的理解与运用，各地需不断完善法律宣传与普法教育，然而目前在普

法覆盖和效果上依旧存在差距。以广东、湖南、山东三个省份的基层普法教育情况为例，可以看出普法

方式和覆盖率的差异。 
 

Table 1. Coverage and effect evaluation of the forms of law popularization education in each region 
表 1. 各地区普法教育形式覆盖率和效果评价 

Region Type of Legal Education Coverage Rate (%) Effectiveness Rating (1~5) 

Guangdong 
New Media Promotion 70 4 

Legal Lectures 50 3 

Hunan 
Community Consultations 35 4 

New Media Promotion 55 4 

Shandong 
Online Legal Courses 40 5 

Traditional Lectures 45 3 
 

通过举办普法讲座、法律咨询、新媒体推广等多元化手段，部分地区在普法宣传方面已取得成效。

但由于宣传内容的复杂性和居民参与度的差异，基层的普法成效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表 1 是各地区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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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形式的覆盖率和效果评价情况，可以看出广东省的新媒体推广覆盖率达到 70%，效果评价为 4 分，

显示该方式在该地区普及效果较佳。湖南省社区咨询覆盖率为 35%，新媒体推广率为 55%，两者评价均

为 4 分，体现出较好效果。山东省线上普法课程覆盖率 40%，评价最高为 5 分，而传统讲座覆盖率为 45%，

评价为 3 分，表明其普及效果有限，各地普法方式的有效性差异明显。具体结果见表 1，数据来源于根据

广东、湖南、山东三省基层治理普法教育的公开统计报告，通过各省官网及新媒体普法平台数据综合整

理分析得出。 
结合来看，基于以上数据分析，不同地区的普法实践提供以下启示。 
1) 强化新媒体普法的应用 
新媒体形式已显示出较高的覆盖率和效果评价，建议各地借助短视频平台、微信公众号等形式，推

送生动且通俗易懂的法律知识，吸引更多基层居民参与。通过互动功能(如在线问答或法律案例讨论)，增

强居民对《民法典》核心条文的理解。 
2) 提升传统讲座的吸引力 
针对效果评价偏低的传统讲座，可通过案例教学、互动讨论和实地模拟等方式增强吸引力。结合地

方实际情况，举办专题讲座(如土地权属纠纷、合同履行等)，提升讲座内容的实用性。 
3) 拓展社区咨询与线上课程的结合应用 
社区咨询形式适合直接解决居民个性化法律问题，可与线上课程结合，形成线下互动与线上学习的

补充。 
建立线上线下联动机制，如线上课程中增加社区案例分享，促进居民更深入地理解法律条文的实际

应用。 
通过结合新媒体、线上课程和传统讲座等多元化手段，因地制宜地优化普法教育内容与形式，可以

显著提高基层居民对《民法典》的掌握和运用能力。 

4.2. 构建基层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在基层治理中，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有效应对复杂社会矛盾的重要手段。通过分析江苏、四

川、福建三地的纠纷处理方式，可以发现传统调解方式已难以满足基层多样化需求。江苏省邻里纠纷的

调解主要依赖社区调解，占比 65%，但成功率仅为 68%，反映出单一调解模式在应对财产分配、土地权

属等复杂问题时的局限性。对此，可引入法律援助机制，加强专业支持，并整合调解资源，以提升调解

效率和公信力。四川省合同纠纷的成功调解率达到 99%，得益于法律援助机制的支持，但在网络纠纷领

域，因缺乏信息化手段，调解成功率较低。建议结合在线调解平台与法律援助，特别是针对复杂的新型

纠纷领域，提升调解的覆盖率和效率。福建省在线调解平台处理网络纠纷的成功率高达 82%，显示出信

息化手段在新兴领域的优势。未来，应将这一机制推广至邻里纠纷和合同纠纷中，结合社区调解、在线

平台与仲裁机制，形成全方位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模式。 
 

Table 2. Dispute type handling method and mediation success rate data 
表 2. 纠纷类型处理方式及调解成功率数据 

Region Type of Dispute Primary Resolution Method Coverage Rate (%) Mediation Success Rate (%) 

Jiangsu Neighborhood Disputes Community Mediation 65 0.68 

Sichuan Contract Disputes Legal Aid Mechanism 45 99 

Fujian Online Disputes Online Mediation Platform 40 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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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构建“调解 + 仲裁 + 司法”的多层次纠纷解决机制，是基层治理的必然方向。以调解

为主，仲裁为辅，司法兜底的方式，可以快速解决普通纠纷，同时为复杂矛盾提供法律支持与救济。结

合在线调解平台的建设和法律顾问的引入，不仅能够提升调解的专业化水平，还能降低传统调解的时间

成本。区域间的成功经验表明，通过信息化、专业化的双重手段，可以显著提高基层调解效率和成功率，

更好地满足居民日益多样化的法律需求，推动基层治理法治化进程，为社会和谐稳定提供坚实保障。具

体结果见表 2，数据来源于结合江苏、四川、福建三地公开发布的基层纠纷处理统计数据，通过社区调解

报告和在线调解平台数据整理分析。 

4.3. 提高基层执法能力与资源配置 

基层执法能力的不足和资源配置的匮乏，直接影响了《民法典》在基层治理中的实际落实。执法人

员数量有限、法律素养参差不齐，以及基层司法机构专业支持不足，导致许多纠纷无法及时有效解决。

在偏远乡村地区，居民在处理土地承包、债务履行等民事纠纷时，往往缺乏专业的法律援助。为此，应

从执法人员素质提升、资源配置优化和信息化手段运用三个方面入手，系统性地提高基层执法能力。 
首先，提升基层执法人员的法律素养是关键。应定期开展法律培训班，重点围绕《民法典》的重点

条文及其适用案例，帮助执法人员更准确地理解法律内容。同时，引入案例教学法，通过实地模拟纠纷

处理场景，强化执法人员的实操能力。此外，可探索建立“法律导师”制度，为执法人员提供在线咨询

支持，以弥补执法过程中对复杂法律问题理解不足的短板。例如，某地区通过引入案例库和即时法律指

导平台，使基层执法人员在处理债务履行和物权纠纷时，能够快速查询相关条文及案例，提高了执法效

率和准确性。 
其次，应优化资源配置，加强基层司法机构的服务能力。在基层，执法资源不足往往导致纠纷积压

或解决滞后，严重影响法律实施的及时性和公正性。对此，建议增加基层执法人员数量，特别是在纠纷

高发地区优先配备专业人才。同时，为提升执法装备和技术支持，逐步建立智能化执法系统，将案件管

理、信息跟踪、证据存档等流程数字化。例如，福建某地通过引入在线案件管理系统，使纠纷处理效率

提升了 30%，极大缓解了执法压力。此外，推动法律援助资源向基层倾斜，建立乡村法律援助服务点，

为偏远地区居民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和代理服务。 
最后，应充分运用信息化技术，助力基层执法的现代化转型。开发和推广智能法律服务平台，为居

民提供在线法律咨询、纠纷在线申请和案件进度查询等便捷服务。通过信息化手段简化执法流程，提升

纠纷处理的透明度和居民的参与感。例如，江苏某地区建立了社区智能法律服务终端，使居民能够通过

一体机提交调解申请，并实时查询案件进度。信息化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降低了执法成本，还有效提

升了基层治理的规范性和效率。 
综上所述，通过提升执法人员法律素养、优化资源配置以及运用信息化技术，可以全面增强基层执

法能力，推动《民法典》的落地实施。这些举措不仅能够有效化解纠纷，还能提升居民对基层治理的信

任，为构建法治化的基层治理体系提供有力支持。 

4.4. 加强社区共治机制 

在推进基层法治化进程中，需要加强社区共治机制，提升治理效果、化解基层矛盾，特别是在居民

参与度、自治组织建设和法治资源保障方面，需要进一步强化。同时在社区共治中注重多元主体的引入，

以提升共治效果。可以在应对邻里纠纷、物业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时，引入法律顾问、专业调解员和社会

组织，构建起多元共治的合作框架。特别是在一些大型小区，可以通过专业调解员的介入，解决多起复

杂的财产纠纷和合同争议，以缓解基层执法的压力。但由于部分地区的法律服务资源不平衡，法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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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专业人员配置不足，导致在处理纠纷时的专业支持不足。为此可进一步完善社区法律服务体系，加大

对法律顾问的引进力度，尤其是在法律资源薄弱的城郊地区，以确保共治机制的均衡发展。 
针对社区共治建设，应侧重于居民自治规则的完善。确保居民在公共财产管理上的权责明确。如在

社区公共绿地、健身设施的使用和维护方面，通过居民大会共同制定管理规约，明确使用规范和维护责

任，增强居民对社区公共财产的归属感和维护意识。进一步健全社区规约的监督机制，鼓励居民大会和

居民委员会共同参与规约的制定和监督，增强规约的权威性和执行力。 

5. 结论 

在《民法典》背景下，基层社会治理面临诸多法律困境。法律条文的普适性与基层实际情况的多样

性之间存在显著脱节，致使治理效果受限。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之间的多元

利益冲突日益明显，尤其在社区公共设施和公共利益的界定上，法律的统一性难以满足居民个性化的需

求。基层执法能力和法律意识的不足，导致法律适用难度加大，许多民事纠纷因执法资源的匮乏、法律

知识的欠缺而得不到妥善解决。基于以上困境，提出以下策略优化基层治理：加强普法教育，提升居民

对法律条文的理解；完善基层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确保新型网络财产、数据安全等复杂纠纷得到及时、

专业的处理；提升基层执法资源配置和专业素质，通过专业培训和信息化手段提升执法精准度；强化社

区共治机制，引入法律顾问、专业调解员等社会力量，共同提升治理效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基层治

理有望实现法治化、规范化，为社区和谐与社会稳定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这一优化路径将有效应对基

层治理中的法律困境，推动法治在基层社会的全面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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